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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战略群组理论视角，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战略特征与 App发展策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具

有不同战略特征的互联网企业，在开发其第一或第二 App的侧重选择上应遵循不同甚至相反的策略：对于业务规模较大或业

务范围较宽的企业，努力发展第二 App更有利于绩效；而对于业务规模较小、范围狭窄的企业，集中发展其第一 App更有利；业

务规模和范围之间的交互作用还会加强上述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战略特征差异会影响开发 App的行为选择及结果；而且，各

战略特征不仅是单独发挥各自的影响，它们还会互相作用而产生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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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pplications）兴起于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早期主要由互联网企业开发并推向市场；后来，其

他企业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 App。App是各类企业参与移动互联市场的主流方式之一，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接触到企业的产品与服务［1］，扩展了接触用户的时间与空间，引发了更多新的市场需求和创新机会［2‑3］。开发

App能让企业对自身业务、流程、竞争优势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思考，通过良好的App界面和功能设计，增强服务

的便捷性、交互性和实时性，高效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4］，还可利用用户地理位置及喜好等信息［5］，促进服务

的定制化、精准化［4，6‑7］。除了扩展销售渠道之外，在平台竞争的背景下，App常被设计为吸引用户的入口，具有

更广泛的战略意义。

尽管App对吸引顾客、构建平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并非所有推出App的企业都获得了成功。即使是在

同一细分市场中功能类似的 App，领先者与落后者的差距也很大［8］，不同企业开发 App的收益明显不同。产生

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App的开发团队水平、界面操作设计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企业层面的重要特征。App只
是企业吸引和服务顾客的一个环节，如果 App背后的综合服务能力不足，企业最终还是会失去顾客。对此问

题，管理学理论需要解释，为何 App为不同企业带来的收益有明显差异，以及不同企业在开发 App时是否需要

遵循不同的策略。

本研究将基于战略群组理论视角，对上述问题开展探索。战略群组理论把一个行业看作是由几个战略群

组构成［9‑10］，每个群组中又包含若干企业。同一战略群组内的企业具有相似的战略特征，因而更容易实施相近

的业务策略、获得相近的绩效水平；而群组间的差异则较大［11‑13］。划分群组的依据通常是与具体行业相关的若

干战略属性，例如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业务宽度等［9，14‑15］。战略群组概念有助于理解同行业企业的异质性，

为解释绩效差异来源和认识行业结构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视角［16‑17］。在 App的开发问题上，战略群组理

论同样可以把企业的战略特征考虑在内。也就是说，虽然各类企业都会努力开发和推出自己的App，但由于不

同的企业群体具有不同的战略特征，开发App对绩效的贡献也是不同的。

为了深入分析并实际检验上述问题，本文以中国移动互联市场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对互联网企

业开展实证研究。通过研究互联网企业开发 App的策略与收效差异，揭示战略特征与 App发展策略的关系规

律。特别地，战略群组理论认为各个战略特征变量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也是造成

群组间差异的关键因素；本文将对此进行专门分析和检验。研究结论将有助于互联网和其他各行业的企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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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理解和制定App开发策略，也有助于加深对战略群组理论价值的理解。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对第一App与第二App的分析

限于移动终端的屏幕面积和性能，用户在相似应用中只选择安装少量同类的 App［8］，各细分市场中的 App
竞争激烈［18］。少量非常成功的App能为企业吸引到的用户数量，往往远大于其不太成功的若干App之和，并且

可以引发需求端的网络外部性［19］。因此，企业应当集中精力去开发少量最具竞争力的 App，而不应在众多 App
上平均分散精力。也正是因此，本研究将着重分析各互联网企业最重要、使用量最多的两个 App（简称为企业

的第一App和第二App），而不再考察其后的次要App。
作为最重要的App，企业的第一App通常连接着企业最具优势的产品或服务，代表了企业吸引用户的首要

入口，对构建平台和生态圈具有关键意义。在激烈的竞争中，第一App的成功关键在于比同行更精确地满足顾

客的需求，功能和操作便捷性要设计得恰到好处［20‑21］，因而未必能兼顾更多复杂的功能。

第二 App则可以结合企业自身业务状况及战略特征，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对于业务规模大、范围宽的

企业，单一 App提供服务和吸引用户的能力会受限，第二 App可以有效地补充第一 App无法兼顾的部分。因

此，在第一 App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前提下，这类企业应该比同行更注重开发第二 App，因为它们从第二 App
能获得的收益更大。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研究将结合企业的关键战略特征来检验App的发展策略和收益，并

且重点考虑不同维度特征之间可能存在的综合作用。

（二）战略特征导致的App发展策略差异

本研究认为，App的发展策略与企业当前的业务规模有关。以互联网企业为例，企业业务规模较小时，所

占据的用户数量在细分市场中只是少数，仍有大量的潜在新用户可以继续吸引。此时，合理的选择应当是继

续完善第一 App的质量，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新奇性［22］，吸引用户下载使用和付费消费。另一方面，从开发第

二 App的难度来看，对于业务规模小的互联网企业，其第一 App往往尚未建立竞争优势，此时分散力量发展第

二App的难度较大。

业务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需要第二App的协助。这类企业的第一App所服务的细分市场已经积累了众多

用户，会接近细分市场用户数量上限，若仍然全力发展第一App，只能吸引到比较少的新用户。此时，企业如果

努力发展第二App，可满足用户的更多需求，继续扩大用户基数，建立平台竞争优势。同时，从发展第二App的
难度来看，业务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借助第一 App的引流能力，使第二 App迅速进入用户视野。据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 1a和假设 1b。
对于业务规模较大的互联网企业，努力发展第二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H1a）；

对于业务规模较小的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展第一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H1b）。

业务范围宽度也会影响App的发展策略。移动互联业务范围窄的企业，便于把业务都整合在一个App中，

高效地把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呈现给用户；但移动互联业务范围宽的企业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由于移动终端的

性能、操作空间都有限［20］，设计开发 App必须使用户易于操作。如果把过多的业务入口集中于同一个 App内，

虽然看上去功能强大，但会降低操作便捷性，引起使用者的反感［21］。因此，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互联网企业参

与的移动互联细分市场越多、业务范围越宽，就越难把各种业务入口都整合在一个 App中、靠单一的 App满足

用户的各种需求。

另一方面，从发展第二 App的难度来看，业务范围较宽的互联网企业有更多的备选业务去开发第二 App，
使不同 App之间形成支持或配合关系。例如，用基础业务的用户带动更盈利的衍生业务发展［23］，或用更全面

的服务门类增大用户的转移成本等。而如果企业参与的移动互联业务范围很窄，第二 App就缺乏成熟的产品

或服务支持，较难开发出成功的第二App。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2a和假设 2b。
对于移动互联业务范围宽的互联网企业，努力发展第二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H2a）；

对于移动互联业务范围窄的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展第一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H2b）。

（三）战略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

如果企业同时具备较大的业务规模以及较宽的业务范围，两者可以互相促进，增大第二 App带来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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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如前文分析，较大的业务规模可以使新推出的第二App借助第一App的声誉和现有用户基础，增加第二

App接触用户的速度和吸引力。但是，如果互联网企业仅具有较大的业务规模、但业务范围窄，那么第二 App
与第一 App所连接的业务难免有一定重叠，不利于企业各 App之间的分工与协同，面临着如何保留用户的难

题。反之，较高的业务宽度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发生，容易达到两个 App在功能上的错位与协同，为用户提供

更全面的、互相支持和加强的服务体系。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仅具有较宽的业务范围，但业务规模不大，说明其主营业务尚不够成功。虽然两个

App容易实现互相支持和协同，但可能在第一App所连接的关键业务上被实力强大的竞争者甩在后面，甚至清

扫出局，这时第二 App的收效将很难体现出来。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开发第二 App的收效这一问题上，业务

规模与范围这两个战略属性存在互相加强的交互作用。故提出假设 3a和假设 3b。
如果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规模大、同时移动互联业务范围也宽，两者互相作用会进一步增大发展第二 App

的收益（H3a）；

如果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规模小、同时移动互联业务范围也窄，两者互相作用会进一步增大发展第一 App
的收益（H3b）。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部分，均以互联网企业为对象。企业样本限定在以互联网内容或应用服务

作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并且只有推出了 App的互联网企业才纳入研究样本。从公司年报及 CSMAR等

数据库中收集整理了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数据，上市地点包括沪、深、港交所、NASDAQ、纽交所等地，其中明确

可查到推出了 App的互联网上市企业共 183个样本观测。本研究选择我国移动互联市场迅速发展的 2011—
2014年这一段时期：在此之前，国内企业成功推出的 App很少，而自 2015年开始 App的发展明显放缓，陆续出

现微信小程序、公众号菜单等多种替代品，难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分析检验。本文依据年报、公司主页等不同信

息来源，检查核对了所有样本企业的数据，全面地更正了各数据库中存在的少量明显错误的数据。

（二）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企业绩效。本研究使用销售利润率（ROS）作为企业绩效指标，这类指标衡量企业绩效具有较高的客观性，

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研究中也常被使用［24］。

2. 自变量

①第一 App的用户吸引力（App1st）。对每一家企业，变量 App1st衡量其用户下载量最高的 App的吸引力。

这一变量并不直接等同于该App的下载量，因为用户下载使用某一App不一定是因为该App本身功能完善、易

于操作，也可能是由于其背后企业的业务规模大、服务功能全面等App自身之外的因素。为了得到App本身吸

引力的准确衡量，本研究参考 Eisenmann［25］的做法，把下载量对企业的业务规模、范围做回归，用所得残差作为

变量 App1st的衡量，排除业务属性因素的干扰。作者对样本期内各企业移动App下载量进行了收集。由于An‑
droid在中国占据移动终端操作系统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下载量采用 Android系统下的数据。基于豌豆荚和

360手机助手这样的代表性 App商店，收集每个 App的平均下载次数。分别计算每家企业第一、第二 App的下

载量，然后根据上述方法得到变量 App1st和 App2nd的数据。

②第二 App的用户吸引力（App2nd）。变量 App2nd的衡量方法与自变量 App1st相似，收集和计算每家企业

下载量第二高的App下载次数，然后根据上文所述的方法得到变量 App2nd。
③两个 App的相对吸引力（Ratio_1⁃2）。变量 Ratio_1⁃2是企业第一 App与第二 App的下载量之比，能够反

映企业第一与第二 App之间的相对发展差距。在后面的研究中，这一变量的分析被用于印证各研究假设是否

成立。

3. 调节变量

①企业的业务规模（BSize）。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多为虚拟形态，难以使用计件或重量等方式衡

量业务规模，故该变量以互联网企业年度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此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企业业务规模越大。

②移动互联业务宽度（BScope_MI）。本研究所关注的移动 App主要影响企业的移动互联业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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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ope_MI对企业移动互联业务的范围宽度进行了衡量。本文整理了企业参与移动互联的各个业务领域，如

移动端游戏、移动电子商务、手机新闻门户、移动端应用软件、视频音频、地图导航、生活服务等各个细分市场，

然后计算每家企业涉足的移动互联业务领域的数量，加总后得到 BScope_MI。它的数值越大，表示该企业基于

移动互联网开展业务的范围越宽。

4. 控制变量

（1）年份。通过设置 0‑1二值虚拟变量的方法，控制不同年份来自外部环境或其他不易观察因素的影响。

（2）注册地。变量 RegPlace也是 0‑1变量，取值 0表示企业注册地在国内，取值为 1表示注册地在国外。

（3）上市地点。变量 StockEx取值为 1表示企业在境外交易所上市交易，如纽交所、NASDAQ等，取值为 0表
示企业是在境内沪深交易所上市。

（4）资产负债率。变量DAR表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企业研究中常见的控制变量。

（5）上市时间长短。变量 Age_IPO由企业上市年份至 2019年所经历的年数计算得出。

（6）营运资本比率。变量WCSR表示企业营运资本与销售收入之比，衡量了营运资本的相对充足程度。

（7）销售费用率。变量 SESR是指企业的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率。此变量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用于广

告、促销等方面的投入强度越高。

（8）固定资产比率。变量 FAP表示企业的固定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控制这一资产属性可能具有的

影响。

（三）回归模型的确定

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一般不适用于有重要变量维持不变的情形，由于数据期内企业的业务宽度这一

变量保持固定，只能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同时，去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后，进行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

型的过度识别检验，没有拒绝原假设，故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是可以接受的。本文对各回归模型进行了 Breusch‑
Pagan的 LM检验，结果均在 P < 0.001水平拒绝了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回归优于混合 OLS
（最小二乘法）回归。为了判断回归模型中内生性问题的程度，本文把同一省级地区的企业在自变量上的均值

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未得到显著结果，因此认为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不严重。对回归系数均采用

双侧检验，针对短面板的数据形式，所有回归系数的检验都使用集群稳健（clustered robust）标准误。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表 1展示了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为便于观察，变量 App1st和 App2nd的均值是处

理前的下载量自然对数。可以看到，自变量与各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普遍不高，在回归中没有大幅影响自变

量回归系数的控制变量。战略特征变量 BSize和 BScope_MI相关性也不太高，不必担心业务规模大的企业与移

动互联业务范围宽的企业实际上是同一批企业这种情况对回归分析的干扰。第一与第二 App的下载量与企

业业务规模、范围的相关度较高，而用回归方法除去业务规模与宽度的影响后则不相关。在自变量与调节变

量中，只有业务规模 BSize与企业绩效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原因可能是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规模通常与其掌

控的平台规模密切相关，而平台规模影响着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

（二）回归检验结果及含义

在表 2中，各模型的因变量都是 ROS。对于H1a和H1b，模型 2中 App1st × BSize和 App2nd × BSize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0.042和 0.045，显著性均达到 P < 0.01，对应的Wald chi2增量达到 P < 0.01水平。在模型 4中，App1st
× BSize和 App2nd × BSize的回归系数几乎未发生变化，显著性同样达到 P < 0.01。H1a和H1b得到了支持，业务

规模较大的互联网企业努力发展第二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对于业务规模较小的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展

第一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

对于 H2a和 H2b，模型 3中 App1st × BScope_MI和 App2nd × BScope_MI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3和 0.033，
显著性都达到 P < 0.05水平，对应的 Wald chi2增量在 P < 0.01水平显著。模型 4中 App1st × BScope_MI和
App2nd × BScope_MI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7和 0.025，也都在 P < 0.05水平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 H2a和
H2b，对于移动互联业务范围宽的互联网企业，努力发展第二 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业务范围窄的互联

网企业集中发展第一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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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性

变量名称

1. ROS
2. RegPlace
3. StockEx
4. DAR
5. Age_IPO
6. WCSR
7. SESR
8. FAP
9. BSize
10. BScope_MI
11. App1st
12. App2nd
13. Ratio_1⁃2

均值

0.144
0.683
0.301
0.287
10.109
1.471
0.220
0.082
20.949
1.366
9.243
8.247
9.924

标准差

0.212
0.467
0.460
0.190
4.007
1.461
0.149
0.073
1.436
1.157
4.201
3.932
65.526

1
1

-0.079
0.016
-0.002
-0.078
0.069
-0.225
-0.035
0.200
0.007
-0.035
-0.027
0.038

2
1

-0.962
0.326
0.136
-0.163
0.018
-0.032
0.276
0.135
-0.058
-0.062
0.058

3

1
-0.330
-0.137
0.179
0.015
0.033
-0.293
-0.110
0.078
0.073
-0.054

4

1
0.113
-0.541
-0.171
0.100
0.572
-0.127
-0.004
-0.016
0.039

5

1
-0.208
0.004
0.299
0.354
0.102
0.126
0.099
0.117

6

1
0.394
-0.301
-0.367
-0.045
0.089
0.073
0.039

7

1
-0.071
-0.334
-0.370
0.103
0.048
0.064

8

1
0.069
-0.172
-0.072
-0.088
0.029

9

1
0.188
0.000
0.000
0.026

10

1
0.000
0.000
-0.084

11

1
0.973
0.138

12

1
0.010

13

1
表 2 对各研究假设的回归检验

变量名称

因变量

常数项

年份

RegPlace

StockEx

DAR

Age_IPO

WCSR

SESR

FAP

BSize

BScope_MI

App1st
App2nd

App1st×BSize
App2nd×BSize

App1st×BScope_MI
App2nd×BScope_MI
BSize×BScope_MI

App1st×BSize×BScope_MI
App2nd×BSize×BScope_MI

Wald chi2
ΔWald chi2

模型 1
ROS
-0.541

（0.649）
已控制

-0.306***
（0.051）
-0.284***
（0.065）
-0.166

（0.167）
-0.009

（0.006）
0.038

（0.026）
-0.427**
（0.184）
-0.064

（0.280）
0.050

（0.031）
-0.026

（0.022）
-0.017

（0.020）
-0.006

（0.017）

674.85***

模型 2
ROS
-0.411

（0.535）
已控制

-0.282***
（0.053）
-0.253***
（0.060）
-0.126

（0.166）
-0.007

（0.005）
0.038

（0.025）
-0.471***
（0.175）
-0.202

（0.282）
0.044*

（0.026）
-0.038

（0.023）
0.003

（0.022）
-0.023

（0.020）
-0.042***
（0.016）
0.045***
（0.018）

871.93***
197.08***

模型 3
ROS
-0.442

（0.646）
已控制

-0.330***
（0.055）
-0.301***
（0.066）
-0.133

（0.169）
-0.010

（0.006）
0.040

（0.026）
-0.446**
（0.187）
-0.100

（0.289）
0.045

（0.031）
-0.017

（0.023）
-0.035*
（0.020）
0.013

（0.016）

-0.033**
（0.013）
0.033**
（0.014）

1048.34***
373.49***

模型 4
ROS
-0.347

（0.532）
已控制

-0.302***
（0.056）
-0.266***
（0.058）
-0.094

（0.169）
-0.007

（0.005）
0.039

（0.025）
-0.488***
（0.182）
-0.243

（0.298）
0.042

（0.026）
-0.032

（0.023）
-0.012

（0.023）
-0.007

（0.019）
-0.042***
（0.016）
0.045***
（0.017）
-0.027**
（0.011）
0.025**
（0.012）

1575.72***
900.87***

模型 5
ROS
-0.211

（0.539）
已控制

-0.295***
（0.056）
-0.260***
（0.053）
-0.094

（0.172）
-0.007

（0.005）
0.036

（0.026）
-0.514***
（0.179）
-0.258

（0.291）
0.036

（0.026）
-0.045*
（0.024）
-0.003

（0.023）
-0.015

（0.019）
-0.065***
（0.019）
0.071***
（0.021）
-0.021*
（0.012）
0.021

（0.015）
0.003

（0.009）
-0.023**
（0.011）
0.021*

（0.012）
3090.60***
1514.88***

注：①括号中给出的是 clustered robust标准误；②显著性水平为*** P < 0.01；** P < 0.05；* P < 0.1。

对于 H3a和 H3b，模型 5中 App1st × BSize × BScope_MI和 App2nd × BSize × BScope_MI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023和 0.021，分别在 P < 0.05和 P < 0.1水平显著，总的Wald chi2增量在 P < 0.0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支持了

H3a和H3b的观点，业务规模与范围这两个战略特征存在相互加强的作用，并且显著影响到App与企业绩效的

关系。

接下来，本文对 Ratio_1⁃2这一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换一种角度来检验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提升 Rati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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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比值意味着企业更侧重第一 App的开发。根据各研究假设的内容可知，在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

分析中，如果具有某种战略特征的企业更适合发展第一 App，则该特征与 Ratio_1⁃2的交互项应具有正系数；

如果具有某种战略特征的企业更适合发展第二 App，则该特征与 Ratio_1⁃2的交互项应具有负系数。如果经

回归检验得到的结果与上述推断相同，就可以更好地支持研究假设。

在表 3中，各模型的因变量仍是 ROS。可以看到，模型 7和模型 9中的交互项 Ratio_1⁃2 × BSize的系数均

为负数（-0.002，-0.003），显著性均达到 P < 0.05水平，模型 7中对应的 Wald chi2增量在 P < 0.01水平显著。

这些检验结果符合 H1a和 H1b的观点，业务规模较大的互联网企业应努力发展第二 App，业务规模较小的互

联网企业集中发展第一 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模型 8和模型 9中，交互项 Ratio_1⁃2 × BScope_MI的系

数均为-0.008，显著性都达到 P < 0.01水平，模型 8中对应的Wald chi2增量在 P < 0.01水平显著。这些检验结

果符合H2a和H2b的观点，移动互联业务宽度越大的企业，越应该努力发展第二 App。
在模型 10中，Ratio_1⁃2 × BSize × BScope_MI的回归系数是-0.006，在 P < 0.1水平显著。这一结果符合

H3a和 H3b的观点，业务规模和移动互联业务宽度都较大时，两个战略特征的互相作用使发展第二 App对企

业绩效的提升更大；提升 Ratio_1⁃2的比值意味着企业更侧重发展第一 App，因而不利于这类企业的绩效。综

上，对 Ratio_1⁃2进行回归的各项结果都符合前文研究假设的内容，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各研究假设的正确性。

表 3 使用 Ratio_1⁃2对各研究假设的回归检验

变量名称

因变量

常数项

年份

RegPlace

StockEx

DAR

Age_IPO

WCSR

SESR

FAP

BSize

BScope_MI

Ratio_1⁃2

Ratio_1⁃2×BSize

Ratio_1⁃2×BScope_MI

BSize×BScope_MI

Ratio_1⁃2×BSize×BScope_MI
Wald chi2

ΔWald chi2

模型 6
ROS

-0.459
（0.613）
已控制

-0.317***
（0.055）
-0.295***
（0.060）
-0.154

（0.173）
-0.007

（0.007）
0.032

（0.025）
-0.403**
（0.192）
-0.092

（0.271）
0.051*

（0.030）
-0.023

（0.021）
0.001

（0.001）

863.37***

模型 7
ROS

-0.152
（0.623）
已控制

-0.314***
（0.055）
-0.285***
（0.059）
-0.121

（0.172）
-0.007

（0.007）
0.033

（0.025）
-0.409**
（0.193）
-0.199

（0.288）
0.036

（0.031）
-0.025

（0.021）
0.001**
（0.001）
-0.002**
（0.001）

1288.01***
424.64***

模型 8
ROS

-0.324
（0.616）
已控制

-0.323***
（0.056）
-0.295***
（0.060）
-0.134

（0.173）
-0.008

（0.007）
0.033

（0.026）
-0.424**
（0.195）
-0.120

（0.276）
0.049

（0.030）
-0.077***
（0.022）
-0.007***
（0.002）

-0.008***
（0.002）

1064.47***
201.10***

模型 9
ROS

0.032
（0.631）
已控制

-0.320***
（0.057）
-0.284***
（0.060）
-0.095

（0.172）
-0.007

（0.007）
0.034

（0.026）
-0.432**
（0.197）
-0.245

（0.298）
0.032

（0.031）
-0.083***
（0.020）
-0.006***
（0.001）
-0.003**
（0.001）
-0.008***
（0.002）

1389.42***
526.05***

模型 10
ROS

0.873
（0.829）
已控制

-0.318***
（0.057）
-0.291***
（0.058）
-0.105

（0.173）
-0.008

（0.006）
0.032

（0.025）
-0.430**
（0.201）
-0.195

（0.293）
-0.009

（0.041）
-0.070***
（0.023）
-0.004**
（0.002）
-0.007**
（0.003）
-0.006***
（0.002）
-0.047

（0.030）
-0.006*
（0.003）
3304.62***
1915.20***

注：①括号中给出的是 clustered robust标准误；②显著性水平为*** P < 0.01，** P < 0.05，* P < 0.1。

（三）对三类企业的分组比较

根据前面的检验结果，较大的业务规模、较宽的移动互联业务范围都适合发展第二 App，并且还有互相

加强的交互作用；而较小的业务规模、较窄的移动互联业务范围都适合发展第一 App。因此，本研究将样本

134



段 霄等：战略特征差异与 App发展策略选择

企业分为三组：第一组企业在上述两个战略特征上均处于较高水平（以中位数划分），第二组在两个战略特征

上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余是第三组，即仅在两个特征之一处于较高水平的一组。通过直观比较，展示不同战

略特征及其组合的影响作用。

图 1展示了以 ROS为指标的直观结果。可以看到，

对于在两个战略特征上均处于较高水平的企业组，积

极发展第二 App、也即保持相对较低的 Ratio_1‑2时，能

达到各组中最高的绩效水平（0.241）。但该组企业如果

未努力发展第二 App，也即 Ratio_1‑2比值较高时，它们

的绩效水平反而最低（0.066）。然后，对于在两个战略

特征上均处于较低水平的企业组，则出现相反的模式：

努力发展第一 App、也即保持相对较高 Ratio_1‑2时可

获取较好的绩效。以上结果直观地表明，即使是同一

行业内的企业，也不应简单模仿他人的业务开发策略

（如本文中的 App开发侧重），否则会对绩效产生不同

的乃至完全相反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了采用战略群

组概念来分析行业结构的必要性。最后，对于仅在两

个战略特征之一处于较高水平的企业组，不论在 Ratio_
1‑2比值较高或较低的情况下，绩效都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企业应当在不同战略特征的取值上形成配合

关系，才能获得高绩效。

四、结论和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 App对企业开展移动互联业务的重要意义，研究了企业战略特征差异对 App开发策略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战略特征的不同，企业发展第一或第二 App带来的收益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业

务规模较大的互联网企业，努力发展第二 App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业务规模较小者则适合先集中力量发

展第一 App。然后，移动互联业务范围宽的互联网企业应当努力发展第二 App，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而对

于移动互联业务范围窄的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展第一 App更有利。最后，在发展 App的收效上，业务规模与

范围存在交互作用。如果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规模大、同时移动互联业务范围也宽，两个战略特征的互相作用

使发展第二 App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更大；反之，如果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规模小、同时移动互联业务范围也窄，

它们的互相作用会增强企业发展第一 App带来的绩效收益。

以上结果表明，发展 App的收效与企业的战略特征有关。对于同一行业内具有不同战略特征的企业群，

适合它们的 App发展策略也是不同的；如果简单模仿，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

（二）理论与实践启示

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 App的重要意义和开发策略。移动 App不仅是一种具体产品或一种业务渠道，也

是企业构建互联网平台的重要入口。梁智勇、郭紫薇［26］也认为，不能仅仅把 App当作推广业务的新渠道，而

要平台化、集成化发展。企业的第一 App是获取用户、提供服务、构建平台的主要入口，连接的通常是企业最

擅长的业务。本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对于业务规模大、范围宽的企业，单一 App吸引和保留用户的能力有限，

第二 App可以有效地补充第一 App无法兼顾的功能或用户群，与第一 App形成协同，提升企业能提供的服务

价值，扩张平台规模并提升差异化服务能力。

本研究解释了为什么 App不能同等地提升各类企业的绩效。有的文献质疑 App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如

Nielsen和 Fjuk［27］认为，App只是对传统 PC应用的简单扩展，企业并不能指望借此就能轻易获取竞争优势。

Ghose等［28］指出，由于用户要在多个 App中进行快速搜寻和比较，未必有机会深入了解每一个 App的优势，因

而导致 App并未充分发挥作用。本研究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企业开发 App不一定能获得预想的收益，是由

于开发 App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战略特征。在本研究中，绩效最高的是业务规模和宽度

大、并且成功推出不止一个 App的企业组，这类企业的战略特征使得它们从开发第二 App中获得更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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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 ROS为绩效指标的三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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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业务种类狭窄、竞争力不足的企业，集中力量发展好第一 App已经不容易，暂时不具备同时发展多个

App的能力。如果企业想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中取胜，除了提升 App本身的质量，还应该在 App之外下功

夫，提供一套互相支持、有竞争力的业务体系。

本研究验证了从综合的战略特征来认识企业间差异的必要性，加深了对战略群组理论的理解。已有少

量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大小、竞争行动方面的一些变量需要互相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更有效地解释绩效差

异［29‑30］。本研究表明，要判断企业开发 App的收效，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业务规模、范围等战略特征，因为它

们之间具有显著的互相作用。实证结果支持了战略群组概念的多维度性质，它是一种综合的战略模式概念，

而不等于把各战略特征的作用进行简单加和。研究者需要理解不同战略维度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由此产生

的整体战略意义。

（三）局限和未来研究

本研究难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文把 App看作一大类整体进行研究，没有细化到按照功能分别考察

各类 App。第二，限于数据无法获得，非上市企业未能包含在本研究中，未来有更详细的数据披露时应将非

上市企业纳入研究。第三，本研究仅选取了 App快速发展、而微信小程序与公众号菜单等还未出现的几年时

期作为背景，未来应做更全面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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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haracteristics and App Development Choices：：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Strategic Groups

Duan Xiao1，Wu Changqi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Shanghai 201209，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strategic group theory，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pp developing choices，firms’strategic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sample contains Chinese internet firms whose mobile Apps are in operation in the sample pe‑
riod.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Firms with large business sizes or wide scopes of mobile internet business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developing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Apps. Firms with small business sizes or narrow scopes of mobile internet business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developing the most important Apps. If a firm has both a large business size and a wide scope，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increases the benefit from developing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App. If a firm has both a small business size
and a narrow scop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increases the benefit from developing the most important App.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trategic characteristics ca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 meaningful strategic types. The dimensions
shaping strategic group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a combined rather than separate way.
Keywords：strategic groups；App；business size；business scope；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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